
论复仇读后感(实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论复仇读后感篇一

短篇小说《复仇》是汪曾祺早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复仇》讲述了一个身负杀父之仇的旅客到一个寺庙中借宿
的事情。作者以这个复仇者的角度展开描写。细腻的刻画了
一个独特的复仇者形象。小说开始就对和尚进行了细致的描
写，由和尚交待了小说的背景。其中采用想象与现实结合和
插叙的手法，来表达复仇者的内心和事情原委。故事中的复
仇者身负杀父之仇，却有着纯净的内心,对仇人和父亲只有一
个概念，完全没有感情，却用一生的时间朝着复仇这个虚无
的目标坚持着。故事结构巧妙，通过复仇者的想象和与和尚
的对话，层层深入复仇者的内心，迫使复仇者直视内心的矛
盾。可最终复仇者还是选择向“没有路”的地方走下去。

这一短篇小说，我读了两次。第一次阅读时，只能感受到汪
老恬淡的语调。故事似乎没有情节，只有许多关于复仇者心
理的描写。这复仇者的心理有十分奇怪。他并不满腔怒火寻
找杀父仇人，心中所想更是与复仇无关。开始想象着秋季和
尚找蜂蜜、摘花的情景，又想象着母亲、妹妹，梦中又有美
丽的自然风光，和虚无飘渺的意境。心中所想一切都温暖祥
和，更是与复仇者的身份形成巨大反差。读后不由得感觉很
奇怪，对于最后出现的那一和尚就更迷惑不解。带着这种心
情，我再次阅读这篇小说，便有所收获。这个复仇者并没有
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热血，而是一个内心平和，向往恬静
自由的形象。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心理活动(如上所述)看出来。



开头对和尚的描写，竟能让读者认为他喜爱这个和尚。而汪
曾祺选择描写和尚这一形象，也许除了个人写作偏好以外，
我想还有可能认为和尚代表摒弃恩怨，超凡脱俗的意味，和
尚生活也宁静恬淡，正如这复仇者内心所追求的一样。这样
适宜的环境与复仇者的心理如此契合，自然产生了一种召唤
感、归属感。复仇者在内心挣扎后，爆发出“但是我知道我
并不想在这里出家!”的决定。接着交代这一奇怪的复仇者的
原由。他为父报仇，却不知父亲和仇人的具体形象，只是认
为复仇就是他的使命，是他终生所要做的事情。在对仇人的
描述中，也只是有这样一个虚幻的概念。使我印象深刻的
是“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是找你的了!”为了一个
内心虚无的目标，而盲目的付出一生，是何等悲哀。作者也
在文中写道“为他的悲哀而悲哀了。”又联系着开篇对“一
生，一生该是多久呀?”的讲述，更显悲凉。

最后出现的老和尚的形象，也许不能称他为和尚，他也是复
仇者。而仇人就是这主人翁的父亲，可他父亲已死，而他又
在为父亲报仇。这其中充满讽刺，更体现出这仇人只是个幻
影，一个虚无的目标。但最后少年复仇者似有所觉悟，却又
一起开凿前路。最后一句“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
这光可能是希望，可能还是前方迷茫的道路。

汪曾祺的小说总是以平滑朴实的语言，平淡的笔调，淡然的
心态，却又在自然生活中流露着深意。不管我的理解是否正
确，但我相信汪老的小说是充满哲理的，有道家之风。

复仇

——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

汪曾祺

一缶蜜茶，半支素烛，主人的深情。



“今夜竟挂了单呢，”年轻人想想暗自好笑。

他的周身装束告诉曾经长途行脚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走到
这样冷僻的地方，即使身上没有带着干粮，也会自己设法寻
找一点东西来慰劳一天的跋涉，山上多的是松鸡野兔子。所
以只说一声：

“对不起，庙中没有热水，施主不能洗脚了。”

接过土缶放下烛台，深深一稽首竞自翩然去了，这一稽首里
有多少无言的祝福，他知道行路的人睡眠是多么香甜，这香
甜谁也没有理由分沾一点去。

然而出家人的长袖如黄昏蝙蝠的翅子，扑落一点神秘的迷惘。
淡淡的却是永久的如陈年的清香的烟。

“竟然连谢谢也不容说一声，知道我明早什么时候便会上路
了呢?——这烛该是信男善女们供奉的，蜜呢?大概庙后有不
少蜂巢吧，那一定有不少野生的花朵啊，花许是栀子花、金
银花……”

他伸手一弹烛焰，其实烛花并没有长。

“这样一个地方，除了俩和尚是什么都不适合的……”

何处有丁丁的声音，像一串散落的珠子，掉人静清的水里，
一圈一圈漾开来，他知道这绝不是磬。他如同醒在一个淡淡
的梦外。

集起涣散的眼光，回顾室内：沙地，白垩墙，矮桌旁一具草
榻，草榻上一个小小的行囊，行囊虽然是小的，里面有破旧
的物什，但是够他用了，他从未为里面缺少些什么东西而给
自己加上一点不幸。



霍的抽出腰间的宝剑。烛影下寒光逼人，墙上的影子大有起
舞之意。

在先，有一种力量督促他，是他自己想使宝剑驯服，现在是
这宝剑不甘一刻被冷落。他归降于他的剑了，宝剑有一种夺
人的魅力，她逼出年轻人应有的爱情。

他记起离家的前夕，母亲替他裹了行囊，抽出这剑跟他说了
许多话，那些话是他已经背得烂熟了的，他一日不会忘记自
己的家，也决不会忘记那些话。最后还让他再念一遍父亲临
死的遗嘱：

“这剑必须饮我的仇人的血!”

当他还在母亲的肚里的时候，父亲死了，滴尽了最后一滴血，
只吐出这一句话。他未叫过一声父亲，可是他深深地记着父
亲，如果父亲看着他长大，也许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会怎么
深。

他走过多少地方。一些在他幼年的幻想之外的地方，从未对
连天的烟波发过愁。对蓊郁的群山出过一声叹息，即使在荒
凉的沙漠里也绝不对熠熠的星辰问过路。

起先，燕子和雁子会告诉他一声春秋的消息，但是节令的更
递对于一个永远以天涯为家的人是不必有所在乎的，他渐渐
忘了自己的年岁，虽然还依旧记得哪一天是生日。

“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他曾经跟母亲承诺过。

曾经跟年老的舵工学得风雨晴晦的知识，向江湖的术士处得
来霜雪瘴疠的经验，更从背箱的郎中的口里掏出许多神奇的
秘方，但是这些似乎对他都没有用了，除了将它们再传授给
别人。



一切全是熟悉的了。倒是有时故乡的事物会勾起他一点无可
奈何的思念，苦竹的篱笆，络着许多藤萝的;晨汲的井，封在
滑足的青苔里的……他有时有意使这些淡漫的记忆浓起来，
但是这些纵然如秋来潮汐，仍旧要像潮汐一样的退下去，在
他这样的名分下，不容有一点乡愁，而且年轻的人多半不很
承认自己为故土所累系，即使是对自己。

什么东西带在身上都会加上一点重量(那重量很不轻啊)，曾
经有一个女孩子想送他一个盛水的土瓶，但是他说：

“谢谢你，好心肠的姑娘，

愿山岚保佑你颊上的桃红。

我不要，而且到要的时候自会有的。”

所以他一身无赘物，除了一个行囊，行囊也是不必要的，但
没有行囊总不像个旅客啊。

当然，“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他深深地记着。但是太深
了。像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竞似与自己无缘。

今晚头上有瓦(也许是茅草吧)，有草榻，还有蜡烛与蜜茶，
这些都是在他希冀之外的，但是他除了感激之外只有一点很
少的喜悦，因为他能在风露里照样做梦。

丁丁的声音紧追着夜风。

他跨出禅门(这门是圆的)。殿上一炷红火，在幡帐里跳着皈
依的心，他从这一点静穆的发散着香气的光亮中走出，山门
未闭，朦胧里看的很清楚。

山门外有一片平地，正是一个舞剑的场所。

夜已深，星很少，但是有夜的光。夜的本身的'光，也能够照



出他的剑花朵朵，他收住最后一着，很踌躇满志，一点轻狂
圈住他的周身，最后他把剑平地一挥，一些干草飞起来，落
在他的袖上。带着满足与珍惜，在丁丁的声息中，他小心地
把剑插入鞘里。

“施主舞得好剑!”

“见笑，”他有一点失常的高兴、羞涩，这和尚什么时候来
的?“师父还未睡，清韵不浅。”

“这时候，还有人带着剑。施主想于剑上别有因缘?不是想寻
访着什么吗，走了这么多路?”

和尚年事已大，秃顶上隐隐有剃不去的白发，但是出家人有
另外一副难描画的健康，炯明眸子在黑地里越教人认识他有
许多经典以外的修行，而且似乎并不拒绝人来叩问。

“师父好精神，不想睡么?”

“出家人尽坐禅。随时都可以养神，而且既无必做的日课，
又没有经诵道场。格外清闲些，施主也意不想睡，何不谈谈
呢。”

他很诚实的，把自己的矢志告诉和尚，也知道和尚本是行脚
来到的，靠一个人的力量，把这个久已经颓圮的废庙修起来，
便把漫漫的行程结束在这里，出家人照样有个家的，后来又
来了个远方来的头陀。由挂单而常住了。

“怪不道……那个师父在哪儿呢?”他想发问。

“那边，”和尚手一指：“这人似乎比施主更高一层，他说
他要走遍天下所有的地方。”

“哦……”



“那边有一绝壁，由那边从未有人踏过一个脚印，他一来便
发愿打通一条道路，你听那丁丁的声音，他日夜都在修这件
功德。”

他浮游在一层无边的惆怅里，“竟有这样的苦心?”

他恨不得立即走到那丁丁的地方去，但是和尚说，“天就要
发白了，等明天吧。”

明天一早，踏着草上的露水，他奔到那夜半欲往的山下，行
囊都没有带，只带着一口剑，剑是不能离身须臾的。

一个破蒲团，一个瘦头陀。

头陀的长发披满了双肩，也遮去他的脸，只有两只眼睛，射
出饿虎似的光芒，教人感到要打个寒噤。年轻人的身材面貌
打扮和一口剑都照入他的眼里。

头陀的袖衣上的风霜，画出他走过的天涯，年轻人想这头陀
一定知道许多事情，所以这地方比任何地方更无足留连，但
他不能离开一步。

头陀的话像早干涸了，但几日相处他并不拒绝回答青年人按
不住的问讯。

“师父知道这个人么?”一日他伸出左腕。左腕上有一个蓝色
的人名，那是他父亲的仇人，这名字是母亲用针刺上去的。

头陀默不作声，也伸出自己的左腕，左腕上一样有一个蓝字
的人名，是年轻人的父亲的。

一种异样的空气袭过年轻人的心，他的眼睛盯在头陀的脸上，
头陀的瘦削的脸上没有表情，悠然挥动手里的斧凿。

在一阵强烈的颤抖后，年轻人的手按到自己的剑柄上。



——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

“孝顺的孩子。你别急，我绝不想逃避欠下自己的诺言——
但是这还不是时候，须得我把这山凿通了!”

他决然收得未应的疑问，他，年轻人，接受了头陀并没有发
出的祈求或命令，从此他竟然一点复仇的举动都没有了。

从此丁丁的声音有了和应，青年人也挥起一副斧凿，服从
在“走遍没有路的地方”的苦心下，很快似乎忘记身边有个
头陀，正如头陀忘记身边有一个带剑的青年人。

日子和石头损蚀在丁丁的声音里。

你还要问再后么?

一天，凿子敲在空虚里，一线天光，第一次照入永久的幽黑。

“呵!”他们齐声礼赞。

再后呢?

宝剑在冷落里自然生锈的，骨头在世纪的内外也一定要腐烂
或是变成了化石。

不许再往下问了，你看北斗星已经高挂在窗子上了。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大公报》

论复仇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们的语文课文学到了第13课―――《义犬复仇》。

这件事还要从苏联卫国战争前夕说起，讲的是战士斯达罗带
着战犬文尔内和另一名战士为了保卫祖国而参加战斗的故事。



在战斗中，斯达罗与另一名战士在不幸被敌人杀害的过程中，
他的爱犬文尔内咬住了那只开枪的手，不幸的是，文尔内在
战斗中丧失了听觉，因此，作者收养了文尔内，8年后的一天，
文尔内在柏油马路上找到了自已的敌人，并且将他杀死，但
是，文尔内也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8年了，整整8年了，8年这个不小的数字，它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它可以让我们忘掉脑
子里的一切，让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可是，文尔内依
然对敌人怀着刻骨的仇恨，并且等到了复仇的那一天。文尔
内对主人的依恋与忠诚，不禁让我想起了在战火纷飞的革命
时代，无数革命先烈抱着对祖国的热爱与不让奸诈无比的日
本侵略者占领我们这块有着母亲般慈详与和谒的国土，所有
的中国人都象文尔内一样，迎接着日本侵略者的攻击，不过
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贪图富贵，背判并出卖了我们的伟大祖
**亲和保卫着我们的祖国的者，在这里我想对那些背判了祖
国的人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行为还远远不如文尔内，
一条忠诚的狗，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给那些战领着我国国土的
人当汉奸、走狗呢？你们应该安静的坐下来想一想，你们的
手上到底沾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和者的鲜血呀？”文尔内是
正义的使者，它也是一位象征着和平与纯洁的天使，我
想：“它虽然在战争中英勇的牺牲了，但是，他对主人的依
恋与对祖国的忠诚永远都会让我们铭记在心。

论复仇读后感篇三

呐呐，在《培根随笔》众多美文中，我独独选了这一篇，作
为我心灵的领悟。这当然不是冲着中二来的，但也不是什么
烂俗的个人经历。

写它，仅是因为，复仇，是每个人共有的经历。或是出于职
场，亦或者，只是儿时幼稚的以牙还牙。

现在，想起小时，因和朋友闹矛盾而十分中二的学玛丽苏小



说中的女主，“咬牙切齿”“恨意十足“”面无表情”地说出
“我”“要”“复”“仇”这四个字，还不停地揉着眼睛非
要把眼折磨称传说中的“血眸”的黑历史，就会忍不住仰天
长笑。不得不说，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太可爱了。。。。。

如今的我，已经学会了处处忍让，面对于他人侮辱我的言语，
我甚至可以做到无论是心灵还是表面都风平浪静。可以无条
件的包容所有人的抱怨与谩骂。绝不会再有儿时所谓“复
仇”的念头。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不屑一顾。
特么的，那些只会逞口舌之能，不会以行动证明的人，无论
男女，都和没文化的泼妇没什么区别，情商智商都为负，这
种人其实更值得同情。若我与他们互骂，以唇齿相击，那一
这类人又有何差别！？简直是荒诞至极!

报仇，真的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自然不会相信鬼神之事。但却独独相
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当然不是相信什么冥冥
之中，甚么自有天定。只是觉得那些只会逞口舌之能，在背
后说三道四的人定是没人品、没节操、没修养的。若以后能
在社会各级阶层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那是祖坟上冒青烟也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类人，若改之则好，
而若冥顽不灵，则会在这天杀的吞人的社会里，死无全尸。

故真正的君子之复仇，就是放人一马，看其将自己一步一步
的送往毁灭。。。。。。

论复仇读后感篇四

复仇是一种原始的公道，世人大多通过复仇来讨回公道。

愈是如此，愈应制止，因为它破坏了法律的威力。

培根主张受害者应对仇敌采取宽容的态度。



其理由如下：

一、实施复仇，使我们的'人格境界变得和仇敌一样低劣。

二、仇敌之所以会伤害人，是因为仇敌只爱自己而不爱别人，
对于这样的自私者，我们大可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四、仇敌的伤害已成时过境迁，我们应当着眼现在与未来。

五、耿耿于怀，只能使得我们的伤口愈难弥合。

有一种复仇行为，似乎得到了培根的原谅，对那些法律没有
给予制裁的行为，你可实施复仇，与此同时，你应当使得你
的复仇行为能够免于法律的制裁。

举凡进行公仇报复的，他必然会得到意外的好运，而进行私
仇报复的，却生前于人有害，死后可叹可悲。培根以屋大维
为凯撒复仇、塞维鲁为帕尔蒂纳复仇，亨利四世为亨利三世
复仇的三个例子作了简要说明。这让我想起了美伊战争，美
国以国家的名义武力颠覆了萨达姆政权，此举可谓报公仇，
美国因而获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好语，亦弹回了联合国安理
会的种种关切；而伊拉克对美国实施的报复大多不具有“国
家色彩”，因而难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唏嘘。

最后，我们不得不佩服培根的思维力与洞察力。

论复仇读后感篇五

《论复仇》读后感

文/天涯

有仇要不要复仇，这是个问题?在快意恩仇和一笑泯恩仇之间
我们究竟做出何种选择?



在我看来，仇有国仇、公仇和私仇之分，国仇不可忘却，公
仇和私仇不可私报。国仇就是我们遭到其它国家或者民族的
入侵或者凌辱，公仇是一个团体利益受到其它组织或者个人
的损害，而私仇则是个人之间的恩怨。

所谓国仇不可忘却，是因为国家遭受凌辱之时，国家的法律
已经对此无能为力，所谓的法律与正义对外来势力毫无约束
力更谈不上制裁了，正如日寇铁蹄践踏我中华领土之时，哪
部法律能制裁他们，哪个组织能制止他们，对于这样民族和
国家的仇恨，我们只有以血还血，奋起反击，才可以讨回公
道。

所谓公仇和私仇不可私报，就是说团体利益或者是个人利益
受到侵害时，不可动用个体力量去报复对方，而是要通过法
律为自己主持公道。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公仇和私
仇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只有养成依法行事的`习惯，社
会才能保证正常的秩序；如果人人都想依靠个人力量来解决
问题，那么社会必将变得弱肉强食帮派林立，这样一来，多
数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仇恨是一团火，如果这团火与正义相伴，那么烧掉的是邪恶
的敌人；如果这团火与私欲相伴，那么烧掉的是个人理智。
正如火促进人类文明让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同时火灾
又给人类重大损害，仇恨也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必须合理控
制它，才可以做到不伤人伤已。


